
2-1-1 中小企业证明文件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北京市海淀区

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海淀八里庄-区属医疗机构设备购置经费项

目）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

（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12 导联心电图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广东科美思医用

仪器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7 人，营业收入为 16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04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

2.（超声骨强度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湖南盛倍特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 人，营业收入为 1318 万元，资产总额为 362 万

元，属于（微型企业）；

3.（电脑验光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雄博精密仪器

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8 人，营业收入为 18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动态心电记录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蓬阳丰业（北京）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8 人，营业收入为 1883.34 万元，资产总额

为 5097.5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

5.（动态心电血压记录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无锡市中

健科仪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8 人，营业收入为 196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31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6.（儿童骨密度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南京科进实业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76 人，营业收入为 5466.97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41.88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7.（非接触眼压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湖南卡睿知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 人，营业收入为 765 万元，资产总额为 280 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8.（妇科检查床），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康辉医疗科技(苏州)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77人，营业收入为 8013.48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543.8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9.（碳十三呼吸检测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华源康达

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73.8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7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0.（牙片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宁波蓝野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287 人，营业收入为 36455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087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11.（空气消毒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库霖埃尔新技

术实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8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2.（消毒锅），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山东博科消毒设备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43 人，营业收入为 5149.90 万元，资产总额为 9083.99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13.（消毒灭菌器），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宁波蓝野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7 人，营业收入为 36455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0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4.（信息工作站（健康小屋）），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

嘉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8 人，营业收入为 2045.6 万元，资产

总额为 102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5.（插片箱），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丹阳市晶玉光学器材厂），

从业人员 5 人，营业收入为 23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42 万元，属于（微型

企业）；

16.（牙科微动力系统），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桂林市啄木鸟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16 人，营业收入为 84132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47043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北京中泽汇康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24 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

不填报。


